
合同编号:CH-VCH202604

测 绘 合 同

工程名称 :

工程地点 :

甲  方 :

乙  方 :

惠』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小学

惠州市鑫昌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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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协议书由: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小学 (以下简称
“
甲方
”
)

惠州市鑫昌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乙方
”
)签署。

因甲方业务需要,现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小学新建综合教学楼项目采购

联合测绘服务工作,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坝刂绘范围: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村地段,宗地面积为 9661平方米;竣工建
(构 )筑物共⊥ 栋 (小学新建综合教学楼);建筑面积约 2910平方米。

∷    第二条 委托测绘服务事项

本合同委托测绘服务事项包括以下第 3大项, 合计 3项 :

1、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一建筑部分:共⊥ 栋建筑面积测算;验收地形与平面位置关系图测

绘;高度及层高测量。

2、 不动产测绘:房屋测绘 (建筑面积测绘 ) (实测 )

3、 地籍测绘: 出具 《勘测定界图》、地籍测绘、地籍图、宗地图制作 、宗地面积量算

及土地面积分摊计算、权属调查、数据入库等。

第三条 执行技术标准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等级

1 工程测量标准 GB50026-2020 国标

’

~ 城市测量规范 CJJ8-2011 建设部

3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 CJJ/T 73-2019 建设部

4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RTK)技术规

范

CH/T 2009-2010 行业标准

5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砼 356-2O09 国标

其他技术要求:经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的规划总平面图。

第四条 测绘工程进度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自本合同签订或通知进场之日起及完成测量工作并交付测绘成果。

第五条 坝刂绘成果交付内容



1.本合同所指的测绘工程成果如下 :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本次测绘作业内容及成杲 )

(1)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报告/一式两份

(2)配套电子材料/一式一份                            ∴
t

不动产测量: (本次测绘作业内容及成果)
`Ⅱ

(l) 不动产测量报告/一式两份                            J
(2) 配套电子材料/一式一份

地籍测量: (本次测绘作业内容及成果)                        ′

(1) 《勘测定界图 1:500》 /一式一份

(2)地籍调查表/一式一份
|氵(3)配套电子材料 /一式一份                             /

2.乙方须在甲方通知日进场 (甲方提供资料齐全 )进行测绘工作。

3.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交付测绘成果数量。甲方如需增加测绘成果数量,由双方协商解决。

4.甲方在收到测绘成果之后,应进行审核,如认为测绘成果未能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    ∴
应书面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及时予以补充完善

第六条 测绘工程费用
1.取费标准 :

依据 《惠阳区自然资源日常测绘服务机构价格指引》 (惠阳自然资 【⒛21】 30号 )标准
结合市场调节取费。

2.工程价款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项目采用以实际工作量为准计算,预约测绘服务总价为人民币
(小写:23869.23元 ,大写:贰万叁仟捌佰陆拾玖元贰角叁分少,该工程总价己包含完成约

定工作的人工、设备、交通、等一切费用,最终结算金额以财政审定为主。

详见下表 :

总分类 服务项目名称
单项服务

报价 (元 )
计量单位

预估工

作量

预算费

用 (元 )
计费依据

1、 规划

核实测

量

规划验收测量 2.2 元/平方米 2910 6402
2.⒛ 元/平方米 (按建筑面积计

算)/面积依据 (工规)报价

管线验收 10600 元/公里 0.5 5300

竣工测量 7⒛0元 /公里、管线探

测 106OO元 /公里/依据 (管线

图)报价

绿化测量 2.2 元/平方米 / /
2.⒛ 元/平方米 (按规划面积计

算 )



人防测量 2.2 元/平方米 / /
2.⒛ 元/平方米 (按人防面积计

算 )

2、  (实

测 )及首

次登记

权籍

数据库入库 210 元/幅 1 210
数据库入库 210元/幅以62500

吖为计费单元按幅收取

—、二级导线测

里

1580 元/点 1 1580

100031250耐 收取 1个 ,

3125062500吖 收取 2个 ,62500

吖以上收取 4个

1∶ 500地形图测

绘
0.3 元/平方米 9661 2898.3

城镇地籍测绘 (1∶ 500) 0。 3O

元/平方米/面积依据 (工规)报

价

党政机关、团体

土地/权属调查
100 元/个 l 100

党政机关、团体土地 (2千吖以

下 2个 )全额预算管理事业单位

用地执行党政机关、团体收费标

准 (5千亻以下 3个 )

党政机关、团体

土地权属调查
40 元/个 18 720

1仟平方米以下每超过 500平方

米以内加收 40元最高不超过

400OO元 。

多功能综合楼

用房 (实测)Ⅲ

类

2.72 元/平方米 2910 7915.2

按 2.72元/平方米 (按总建筑面

积计算)计费/面积依据 (工规 )

报价

合计 : 25125.5
以上报价最终以实际测量工作

量为准。

3、 总合

计人民

币:

总价为人民币:25125.5元 , 下浮 骟为 23BG9。 zS元。

第七条 付款方式
1、 测绘成果经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相关职能部门审核通过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

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完成全部测绘服务费用。

2、 甲方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前,乙方应提供等额的发票及相关请款资料。

第八条 坝刂绘成果的权属

本合同全部测绘成果归甲方所有。

第九条 甲方义务

1.签订合同后向乙方提交相关资料 ,提供给乙方的全部资料及文件必须真实、合法、有

效、完整、准确 ,并承担由这些资料、文件引起的全部责任。

2.协助乙方办理野外测量所必需的证件及证明,并为乙方进场人员的工作提供方便。

3.及时告知乙方项目进展,通知乙方进场作业。

4.根据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测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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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甲方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甲方不得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否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约定价
的 20%作为违约金。

2.如果由于甲方变更计划造成测绘工作的工作量增加或减少,甲方应按乙方实际消耗的
工作量增减费用。

3.如非测绘成果本身的质量问题 ,甲 方使用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而引致与第三方的纠纷 ,

均与乙方无关。

茌。由于甲方人员的疏忽造成误测而引起的全部责任,由 甲方负责。

5.如 甲方迟延付款,则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测绘工程费总额 0.10%的违约金 ,直
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为止。

第十二条 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乙方不得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约定价
的⒛%作为违约金。

2.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杲质量不合格的, (非甲方原因造成 )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测或

采取补救措施 ,以达到质量合格要求。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 ,协商不

成或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4



第十四条 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
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五条 本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结算完毕后 ,

本合同终止。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星份,甲 乙双方各匹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

甲方 (盖章) 约场小学  乙方 绘信息有限公司

代  表 :

地  址 : 高岭村佛岭小区

联 系

电

人

 
话

段

日期:立 a立ζ年 牛 月冫L日

联 系 人 :

电  话 :

开户银行 :

账号名称 :

银行帐号 :

郑月秀

18318823113

中国工商银行惠州惠阳秋长支行

惠州市鑫昌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2008023809200162562

于镇约场



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丶>
犷

矽
彐
虫
丶
圹
夕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

编号:肜26∝21⒁ 00

惠州市鑫昌测绘信息有限公司 :

受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小学委托,惠阳区新圩镇约

场小学新建综合教学楼项目采购联合测绘服务 (采购项目编

码:狃 130345GG呢娟32GO4132372),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方案择优选取进行公开选取并经过项目业主确认,你

机构为本项目的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金额确定为 (bO/0下

浮率 )。 服务时限为:签订合同后⒛个工作日内完成。

请你机构在接到此通知书之日按照规定,在 3个工作日

内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小学接洽,在 30个自然日内

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小学按照采购公告确定的内容

以及网上报名承诺书有关内容签订中介服务合同,在合同签

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上

备案公示 (合同中法定保密的内容应去掉),并依合同约定

完成工作。

惠州市惠阳区政务服务中心

2026年 04丿目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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